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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目的

海事處海事意外調查部調查這宗意外事故，旨在確定事發經過

和肇事原因，以期改善海上人命安全，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類

事故。

我們無意將過失或責任歸咎於任何組織或人士，除非為達到上

述目的而有需要這樣做。

海事意外調查部不會牽涉於海事處可能對這宗意外事故所採

取的任何檢控行動或紀律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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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2021年 11月 19日約上午  1045時至下午  1615時期間，一艘本地領

牌遊樂船於屯門黃金海岸鄉村俱樂部遊艇會（遊艇會）進行維

修保養時發生了一宗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涉事的本地領牌遊樂船（遊樂船）的擁有權證明書號碼為  39976。
事發時，一名工人（工人）獨自在繫於遊樂船旁的浮排上維修保

養遊樂船船體時墮海，被一名路過的目擊者發現。遊艇會工作

人員接到目擊者的報告後到達現場，發現工人於海中已沒有反

應，於是報警求助。救援人員隨後到達現場，將工人救上岸進行

急救並送往醫院治療，但在當日  1720時被證實死亡。

調查發現，肇事原因是船東未有在合理切實可行的範圍內採取

措施以確保在進行遊樂船維修保養船體期間的安全，及提供為

確保工作安全而需要的資料、指示、訓練或監督  1；船東未能確

保工人穿著救生衣以免受墮海遇溺的危險威脅  2；及工人的個人

安全意識不足，未能按照《工作守則》的規定，在船邊或結構物

沒有裝置任何圍欄或扶手進行維修保養作業時，應穿著救生衣

或救生浮具及佩戴安全吊帶，減低墮海遇溺的風險  3。

調查還發現，工人獨自進行維修保養作業，未有在工程督導員

的監督下進行  4。 

1《商船（本地船隻）（工程）規例》  ( “《規例》  ” ) (548 I 章 )第 2 3 ( 2 )及 ( 3 )
條的規定。  

2 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例》  (第 548 章 )第 45A 條而制訂《工作守

則－本地船隻上工程使用的防護衣物及裝備》（  “《工作守則》  ”） 第 
3 章節第  3 .2 .1 段的規定。  

3《工作守則》第  9 章節第  9 .1 段、  9 . 2 . 1 段及第  10 章 節 第  10 .1 .1 段 的 規

定。  
4《規例》第  1 8 ( 1 )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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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隻資料 

1.1 遊樂船（圖  1）

船名  :   -  

擁有權證明書號碼  :   39976 

類別  :   IV 

類型  : 遊樂船

建造年期  :   2006 

總長度  :   18 .54米

船最大寬度  :   5 .94米

允許運載總人數  :   14人

圖 1：遊樂船（擁有權證明書號碼為  3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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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證據來源 

2.1 目擊者、船東及其朋友的會面紀錄  

2.2 香港海事處海港巡邏組  

2.3 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  

2.4 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  

2.5 衛生署提供的驗屍報告  

2.6 政府化驗所提供的毒理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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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肇事始末 

本報告中的時間為本地時間（協調世界時  +8） 

3.1 遊樂船船東通過其朋友（朋友  1）安排工人為停泊於遊艇
會內的遊樂船進行維修保養。該工程於 2021年 11月 13日開

始。  

3.2 約在  11月 17日，工人完成遊樂船甲板面上的維修保養後，

開始使用浮排在遊樂船左邊船旁進行船舶的維修保養。  

3.3  11月 18日，因維修保養所需的油漆未有到貨，工人在遊樂
船上進行維修保養前的準備工作。約  1900時，工人離開遊
樂船。 

3.4  11月 19日約  1030時船東的另一名朋友（朋友  2）接載工人
到達遊艇會，並將維修保養所需的材料及工具包括木梯運

到遊樂船。 

3.5 約 1045時，朋友  2離開。當時沒有船員看守遊樂船，只有

工人獨自進行維修保養。繫於遊樂船船旁的浮排面積約兩

米乘以三點五米，事發後發現浮排上放置了維修保養的工

具以及木梯，推斷工人曾使用浮排及木梯對遊樂船進行維

修保養。  

3.6 約 1615時 目擊者經過遊樂船泊位時看見一個人漂浮在浮

排旁的水面

，

上（圖  2及圖  3），面部朝天，左手放在心臟位

置，未有穿著救生衣，他立刻通知遊艇會。

浮排

遊樂船

維 修 保 養 工 具 及 木 梯

圖 2：浮排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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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泊位  
A35 泊位

遊樂船

浮排 工人被發

現位置

圖 3：示意圖 

3.7 約 1620時，遊艇會人員到達現場並嘗試叫喚工人，但工人
沒有反應，於是報警求助。其後，消防處人員到達現場將

工人救上岸送往醫院並進行醫療急救。不幸的是於當日  
1720時工人在醫院被宣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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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證據分析 

工程作業的安全、監督及訓練  

4.1 根據《規例》第  18(1)條的規定，工程  5須在最少一名工程

督導員的監督下進行，否則不得在本地船隻上、對本地船

隻或藉本地船隻進行任何工程。  

4.2 肇事當日，船東透過朋友安排工人進行遊樂船的維修保

養，當時工人獨自進行維修保養作業，未有在工程督導員

監督下進行。  

4.3 根據《規例》第  23(2)條的規定，工程負責人及僱主須在合

理切實可行的範圍內採取措施以確保受僱人在工作過程

中的安全；以及按第  23(3)條規定，工程負責人及僱主須提

供為在合理切實可行的範圍內確保受僱人在工作過程中

的安全而需要的資料、指示、訓練或監督。  

4.4 工人曾為船東朋友  1做過房屋的油漆工作，亦在一年多前

在遊樂船進行同樣的維修保養。在事發前，船東為工人提

供了維修保養的工具、救生衣及安全繩，但未能確保工人
進行舷外維修保養作業時穿著救生衣及佩戴安全繩，亦

未有證據證明工人在事發前受過舷外安全作業的訓練，

包括穿著救生衣及佩戴安全吊帶，以及船東提供工人在

維修保養時的安全指示或訓練。

天氣情況  

4.5 根據香港天文台提供的天氣報告，事發當日天空多雲，風

速為每小時  6至 9公里，蒲褔氏風力  1-2級（即輕微風）。

而遊樂船靠泊於遊艇會內，屬於遮蔽水域。因此，天氣狀

況並非這事故的肇因。  

第 548 章《商船（本地船隻）條例》第  2 條 定 義 工 程 包 括 了 本 地 船 隻

的修理。修理則涵蓋了在任何本地船隻上進行或對該船隻進行的任何修

理、改裝或維修工程，而該等工程是由任何並非該船隻的船員或船長的

人所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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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環境和可能肇因  

4.6 浮排繫於遊樂船旁，其面積約兩米乘以三點五米，沒有設

立圍欄或其他避免人員墮海的裝置（圖  2）。當工人在浮

排上使用木梯進行維修保養時，若外界原因（如船舶經過

時產生波浪）使浮排發生晃動，可能導致工人失去平衡墮

海。浮排上放置維修保養工具及木梯，亦可能使工人在其

上工作或走動時絆倒，增加了墮海風險。

工作疲勞及健康因素  

4.7 工人於肇事前一日約  1900時完成工作離開遊樂船。肇事

當 日 船 東 安 排 其 朋 友  2於 約  0905時 接 載 工 人 往 遊 樂 船 上

繼續進行遊樂船的維修保養。朋友  2亦協助將維修保養所

需的物資運往遊樂船旁，直至約 1045時離開時，工人還未

開始作業。肇事前工人應有足夠的時間休息，因此可排除

因工作過勞的因素而導致意外發生的可能性。  

4.8 根據政府化驗所提供的毒理分析報告，工人的血液樣本

沒有含有酒精或藥物。據衛生署提供的驗屍報告，工人肺

部過度膨脹、肺充血和水腫，直接死因為遇溺。肺部的組

織學檢查也顯示出與遇溺相符的特徵。報告亦提及工人
可能在死前已經患有冠狀動脈粥樣硬化和雙心室肥大。  

4.9 據會面記錄提供的資料，遊樂船的船東及其朋友不瞭解

工人是否長期用藥、或酗酒，但他們均證實工人提袋裡攜

有哮喘藥。事發當日早上朋友  2接載工人前往採購材料途

中已發現工人有氣喘情況。工人可能有長期病患或隱性

病患，有可能在病發的情況下失去平衡掉落海中，墮海後

在水中的求生能力大幅下降，令其遇溺獲救的機會大減。

危險評估及安全意識  

4.10 根據《工作守則》第  3章節第  3.2 .1段的規定，僱主及工程

負責人如發覺工作地方存在危險或可能存在危險，便須

選取並確保受僱人使用或佩戴可妥善保護他們免受該等

危險威脅的合身防護衣物及裝備。  

4.11 工人於浮排上使用木梯進行維修保養作業，具有墮海風

險，船東事發前向工人提供救生衣及安全繩，但未能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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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有穿著救生衣以免受墮海遇溺的危險。  

4.12 根據《工作守則》第  9章節第  9.1段、  9.2 .1段及第  10章節第  
10.1 .1段的規定，受僱人如在船邊工作或結構物沒有裝置

任何圍欄或扶手时，須使用救生衣或救生浮具及在合理

切實可行範圍內佩戴繫有救生繩的安全吊帶，以减低墮

海遇溺的風險。  

4.13 工人的個人安全意識不足，於沒有裝置任何圍欄或扶手

繫於遊樂船旁的浮排進行維修保養作業時，未有穿著救

生衣或救生浮具及佩戴安全吊帶，增加了墮海遇溺的風

險。

8 



 

 

 

 

 

 

  

 

 

 

 

 

 

 
 

 

  

5. 結論 

5.1  2021年 11月 19日約上午  1045時至下午  1615時期間，於屯

門黃金海岸鄉村俱樂部遊艇會，一艘本地領牌遊樂船進

行維修保養時發生了一宗致命海上工業意外。  

5.2 涉事遊樂船為本地領牌遊樂船，其擁有權證明書號碼為  
39976。工人獨自在浮排上維修保養遊樂船船體時墮海。

目擊者發現後並報告遊艇會。遊艇會工作人員接報後到

達現場，發現工人於海中已沒有反應，於是報警求助。

救援人員隨後到達現場，將工人救上岸進行急救並送往

醫院治療，不幸的是當日  1720時被證實死亡。  

5.3 調查發現意外主要肇因如下：  

(a) 根據《規例》第  23(2)及 (3)條的規定，船東未能在合

理切實可行的範圍內採取措施以確保在進行遊樂船
維修保養船體期間的安全，亦未有提供為確保工作安

全而需要的資料、指示、訓練或監督； 

(b) 根據《工作守則》第  3章節第  3.2 .1段的規定，船東未

能確保工人穿著救生衣以免受墮海遇溺的危險威脅；

及 

(c) 工人的個人安全意識不足，未能按照《工作守則》第  
9章節第  9.1段、 9.2 .1段及第  10章節第  10.1 .1段的規定，

在船邊或結構物沒有裝置任何圍欄或扶手進行維修

保養作業時，穿著救生衣或救生浮具及佩戴安全吊

帶，減低墮海遇溺的風險。  

5.4 調查還發現，按照《規例》第  18(1)條的規定，工人未有

在工程督導員的監督下進行維修保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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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議  

6.1 報告副本送交船東，讓他們知悉這宗意外的調查結果。  

6.2 報告副本送交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以供參閱。  

6.3 海事處會發出海事處佈告，載述這宗意外，讓業界汲取

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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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送交文件 

7.1 報告的擬稿須送給以下人士和組織，讓他們提出意見： 

(a) 遊樂船的船東、船東朋友和目擊者；及  

(b ) 香港海事處工業安全組。  

7.2 截至諮詢期屆滿，收到香港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的意

見，報告對其意見作出了適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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